
关于网站违禁信息发布处理的公告

在喜迎国庆 70 周年之际，请各位网站主注意保管好各自网站账号密码，以防被盗，并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发布到网站上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核。现接到公安部门的通知，

70 周年大庆之前，公安部门会统一组织行动，重点关注电商的违规产品内容安全，请务必

加强网站内容巡查。禁止发布国家禁止买卖交易的产品和违法信息，一经发现将强制关闭网

站，同时可能会有被刑事诉讼的风险，请各网站主务必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国家禁止买卖交易的产品

禁售条目 法律相关规定与举例

文物、文献作

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除经批准的文物商店、经营

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外，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

禁止出口的物

品

根据《全国人代会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 2 条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

文物、珍贵动物及其制品、黄金、白银或者其他贵重金属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中国文物保护法（修正本）＞

第 25 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网民 Email 地

址

中国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表示：买卖 E-mail 地址属违法行为，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和民法通则，对出售人进行处

理。

无线电台（站）

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办理设台（站）审批手续，领取电台执照。



危险化学品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销售实

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经营销售危险化学品。

音乐影像制品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 音像制品的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宪法和有关

法律、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传播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禁止经营有下列内容的音像制品：（一）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

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三十六条规定： 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和从事音像制品零售、出租等业务的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经营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

品，不得经营未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侵犯他人著

作权的音像制品。

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中的第 14 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购买、伪造音像出版

单位的名称或者版号，不得从事非法音像制品出版活动。

计算机、软件

等相关物品

如：无注册号的磁带或光盘等，共享软件。

Beta 级或未公布的软件。（未经授权的软件）

未同设备捆绑出售的 OEM 软件。

解密软件（为破解正版软件密码）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得向公众发行、出

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也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

软件著作权。

如：科研用软件——某银行的操作系统、某网络公司的数据库程序、某导弹发射程

序。（未经授权的软件）

伪造、买卖各

类证件、印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第一节明确规定此类行为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酒类
国酒不能卖，洋酒收藏数量 1~3 瓶可以卖，大于此数量不能卖。拥有出售酒精饮料

的执照者除外。



烟草专卖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规定：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

批发、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

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

股票、债券和

其它公开发行

的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十条 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

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 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

第三十二条规定： 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如：证券、股票、债券、彩票、流通的认购证。

集邮票品

根据《集邮市场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集邮票品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经营伪造、变造的邮资凭证；

（二）经营国家禁止流通的集邮票品；

（三）经营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后发行的带有“中华民国”字样的集邮票品；

（四）先于发行日期出售邮资凭证；

（五）经营未经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批准制作的集邮品；

（六）走私或经营走私进口的其他国家（地区）发行的邮票及其制品；

（七）其他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邮政行业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或者处

30000 元以下罚款：

（一）先于发行日期出售邮资凭证；

（二）未经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制作经营集邮品；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集邮票品进出口业务；

（四）非邮政通信企业未经邮政通信企业委托经营现行通信使用的普通邮票。



枪支、弹药、

刀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严格管制枪支。禁止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违 反法律规定持有、制造（包括变造、装配）、买卖、运输 、出租、

出借枪支。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制造、销售仿真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公安部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

本规定所管制的刀具是：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带有自锁

装置的弹簧刀（跳刀）以及其它相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尖刀。

第九条规定：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制造、销售和贩卖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属于管制范围

内的各种刀具。

警用和军用物

品、设备

《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生

产、穿着和佩带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严禁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

第九条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购买、穿着和佩带与人民警察制式

服装及其标志式样、颜色、图案相仿并足以造成混淆的服装和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 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

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野生动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出售、

收购、运输、携带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钱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

第三十一条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人民币。禁止出售、购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

第三十一条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人民币。禁止出售、购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

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

饲料 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 15,16,17,18,19 条等规定。



不提供实质性

物品的虚拟服

务

保险服务及契约

其它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

出售的物品以

及任何与交易

旨不符的物品

涉及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信息的

被禁止的著作、文献、资料等

需有国家或政府有关部门授权如：有线电视或碟型人造卫星天线等

人体器官、遗体等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或属于禁止生产、销售及持有的报警器

危险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斧头，弓驽，吹箭，有放血槽的刀具，用于人身防卫的电

击器

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喷雾器、喷液器等防身设备、设施、器材

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和各类彩票

盗版及仿制品

烟花爆竹

助动车（50CC 以下或无牌照）

黄色、淫秽物品，色情广告和性服务

反宗教信仰物品

犯罪工具

带有攻击性的种族主义物品

终身免服务费（信息费）的寻呼机（含股票机、数字机、中文机）

赃物，走私品

不属于您的物品

所有以上未列出的凡中国法律、法规或条例严禁交易的物品以及互站网认为不适合

在互站网上交易的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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